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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B_B6_E4_BA_8C_EF_c67_489828.htm 教育部考试中心 中英

教育测量学术交流中心 制订 说明： 本《实施细则》对剑桥少

儿英语考务工作做了具体规定，各承办机构和所属考点应按

本手册的规定，按时完成有关工作。 本《实施细则》中未对

每次考试实施的各个环节的日程作具体规定，每次考试时各

承办机构和所属考点可参照当次考试的实施日程表执行。 第

一章 考务实施机构 考务实施机构包括承办机构和考点，主要

职责为： 1、 接受学生报名，收取报名考试费； 2、 上报报

名人数； 3、 安排考场，发放准考证，组织考试实施； 4、 

按保密要求接收、发放、验收、上交试卷、做好试卷的装袋

密封； 5、 填报考试信息。 6、 领取、分发证书； 第二章 考

前考务 承办机构负责本省或本系统内剑桥少儿英语考试工作

的组织和管理。各考点具体负责剑桥少儿英语考务工作，主

要是： 一、在考试前，各考点应公布本考点当次考试的开考

等级、考试时间和地点。 二、考生准考证号即为学生报名号

（15位），其编排规则为： 注：考试年份尾数共三位，其中

前两位是该年份的末尾两位数字，第三位是上半年或下半年

年度的代码。（上半年为1，下半年为2） 三、各考点接到承

办机构准备考场的通知之后，应立即编排考场。各等级的考

生必须分别编排考场。一个考场中的准考证号必须连续。 四

、准考证由各承办机构印制、打印，发放给考点。 五、在发

放准考证时，应向考生公布当次考试各等级的考场分布表，

再次公布笔试、口试时间；并提醒考生，笔试时必须携带准



考证以及十二色彩色笔和铅笔。 第三章 考试的实施 一、 准

备考试，聘请和培训监考官 1、 笔试考试前，应安排好考场

。 2、 对考场的基本要求： （1）每个考场的人数应根据以下

的原则规定：实行单人单桌考试。如无法实现单人单桌考试

，考生的左右间距不得小于60厘米，前后间距不得少于80厘

米。 （2）考试应有充足的光线，适当的通风和安静的环境

。 （3）实施考试时，考场内除必备物品之外，其它物品应

移出场外。 3、 在考试前一天，应在每考场门口张贴本考场

的等级、考场号及本考场准考证的起讫号，在考场内的每一

张桌子的右上角须贴好该座位的准考证号后5位号码及座位号

，并在当天让考生了解自己的座位位置。应在考试地点周围

明显位置设置指导路标。 4、 每一个考点应设立一名主考，

负责考点的总体工作。每一个考场应聘请两名监考员，并对

监考员进行培训，使他们了解考场座位的分布，试卷的发放

，听力磁带的放音，熟悉考生须知和监考员职责。 二、 考试

准备 1、 接收试卷。各承办机构在接收试卷及听力磁带时，

应立即点清笔试试卷袋数、口试套数及磁带盘数，检查封口

是否完整，试卷袋是否破损，并填写试卷接收清单，寄回教

育部考试中心中英教育测量学术交流中心。如发现数量不符

，试卷袋破损的情况，应立即向教育部考试中心中英教育测

量学术交流中心进行核实，并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 2、 试

卷的保管。清点试卷后，应立即将试卷移至安全地点保存，

专人负责以确保安全。 3、 试卷应在开考前一天送到考点办

公室，各考点应立即清点袋数，检查封口是否完整，试卷袋

是否破损，并填写试卷接收清单，考前30分钟，考点办公室

向各考场分发。 4、 密封条由教育部考试中心中英教育测量



学术交流中心统一配发；监考员证、巡视员证由承办机构考

前印发。 三、考试程序 1、 考试分为笔试与口试两部分，笔

试要求各考点统一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笔试试卷分为A、B

两套试卷，各考点根据实际情况将考生分为两部分，第一部

分的考生使用A套试卷，在上午要求的时间内参加笔试；第

二部分考生使用B套试卷，在下午要求的时间内参加笔试。口

试在减轻考生及口试考官的负担下尽快完成。 2、 考试时间

及内容： 级别 级别 考试内容 考试时间 题型数 试题数一级听

力读写口语约 20 分钟 20 分钟 5 分钟 总计 45 分钟4522025二级

听力读写口语约 25 分钟 30 分钟 7 分钟 总计 62 分钟5622540三

级听力读写口语约 20 分钟 40 分钟 9 分钟 总计 69 分钟5722550 

（一）笔试 1、 开考前30分钟，监考员之一去考点办公室领

取本考场的笔试试卷（包括听力磁带）。领取时，要确认考

试等级、试卷及磁带数量，并验明试卷封口完整，试卷袋无

破损。如有问题，应会同考点主考共同处理。 2、 开考前20

分钟，监考员之一要引导考生凭准考证进入考场。考生对号

入座，须将准考证放在桌子右上角，监考员要逐一核查。对

照片和本人不符的考生，应按规定请他们离开考场，不得参

加考试。并在《考场记录表》上作相应记录。 3、 开考前10

分钟，监考员当众启封试卷袋，检查试题等级、份数。向考

生分发试卷，并提醒考生待答题信号发出后才能答题。分发

的试卷如果有误，应立即报告考点主考更换。 4、 试卷分发

完后，提醒考生注意以下几点： （1） 每名考生拿到的试卷

，是否和自己报考的等级相同，如不同应立即举手，由监考

员进行核查，确实不符的应予以更换。 （2） 考生应在规定

的位置写清自己的姓名和准考证号等信息，不允许在规定以



外的地方书写准考证号和姓名等信息，否则试卷将被作废，

后果由考生自负。 5、 笔试听力部分开考后，迟到的考生不

得进入考场参加考试；开考30分钟后才允许考生退场。 6、 

开考信号发出后，监考员宣布答题开始。首先进行听力部分

的考试，由监考员负责放音并确保听力部分的考试在规定的

时间内完成。在考试进行中,考场前后位置应各有一名监考员

。监考员不得在考场内吸烟、做题、念题,不得检查考生的答

题情况,不得阅读书报,不得提前和延误考试时间。在考试时间

内不得将试卷带出或传出考场。 7、 监考员应监视考生应试

，坚决制止违反考试纪律的行为。发现考生违纪，应如实填

写《考场记录表》,并会同考点主考按规定处理。 8、 监考员

对试题内容不得作任何解释。对于考生就试卷印刷文字不清

之处所提的疑问，应当众答复。 9、 笔试考试结束前10分钟

，监考员应提醒考生注意掌握时间。 10、考试终了信号发生

后，监考员宣布考生立即停止答题。然后收取试卷。在收取

试卷时，应逐一核查每份试卷准考证号、姓名书写是否完整

，不完整的应立即补齐。同时检查试卷页数是否齐全。检查

完毕后，才准考生退场。 11、对于缺考的考生，监考员应在

试卷上写明准考证号及座位号，姓名处写“缺考”。 12、将

试卷按座位号顺序从小到大(小号在上，大号在下)的顺序排

列,将试卷、磁带及监考员填写好的考场记录表装入袋内，填

写袋面的各项内容，签名后交回考点办公室并清理考场。 13

、考点办公室将各场交回的试卷再次检查，并将试卷袋口密

封。密封后的试卷应按规定时间送回承办机构，并由承办机

构送回教育部考试中心中英教育测量学术交流中心。在未送

出期间，按考试前试卷保管要求相同的方法保管。 14、在笔



试考试时间内，考点主考应在考点办公室值班，及时处理考

试中出现的问题。如发现试卷有缺页、漏页，可启封备份试

卷；如考场发生违纪等情况，考点主考应及时作出处理，并

作好相应的记录。遇有重大问题，应立即通过电话和承办机

构取得联系。 15、在笔试时间内，考点主考抽调适当人员在

各考场间巡视，保证考试顺利进行。 16、考点主考、巡视人

员、监考人员在工作时都应佩带明显的胸标，无关人员一律

不得进入考场。 17、 考点办公室应准备好密封、装订试卷的

必要工具。 18、 本次考试全部结束后，上交所有考试相关材

料。 (二)口试 1、 组织工作：各承办机构负责口试组织工作

并保证每一级口试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 2、 场地及人员：

各考场设候考室一个、口试室一个或数个。每一候考室配备1

名引导员，负责逐一填涂本候考室考生口试卡上的姓名、考

场号及准考证号，带领考生进入口试室并向口试考官对考生

的情况作简要介绍。 3、 考前准备：应在考试前4天公布考试

时间及口试规则。 4、 考试过程：为了使考生在有效的时间

内充分发挥水平，各承办机构可根据本系统或本省内的实际

情况在规定的时间内实施口试程序。下面则是口试程序的参

考方案之一： (1) 笔试结束后，笔试考场变为候考室，并配有

一名引导员；根据考试不同级别的口试时间及获得口试考官

资格的人数,准备一至数个口试室。每个口试室配有一名经过

培训获得口试资格的口试考官。引导员负责填涂考生口试卡

信息，带领考生到口试室参加口试。 (2) 口试开始前5分钟，

引导员组织本考场的30名考生在候考室等待口试。考生必须

出示准考证，引导员应核查准考证的照片是否与考生相符。

本考场考生在要求的口试时间内未报到的，将取消口试资格



。候考室的考生原则上不准离开候考室。 (3) 考前一个小时，

口试考官熟悉试题。 (4) 口试开始时，各候考室引导员带一号

考生并携带引导员填涂好的口试卡进入口试室，作简要介绍

。口试考官按照试题要求和评分标准进行口试并单独按评分

标准的项目评分。口试结束后将各项得分填涂在该考生的口

试成绩卡上并签名。 (5) 按照上述步骤进行口试。 口试结束

后引导员和口试考官共同填涂口试缺考卡，并将全部口试材

料退回考点。 (6) 口试结束后，考点将各考场的考生口试卡、

口试缺考卡集中，经口试考官、引导员和考点主考审核签名

，装入口试卡袋密封，并随同已密封的笔试试卷，按照要求

通过机要渠道或特快专递寄到指定的阅卷地点。笔试听力磁

带、口试试卷以及评分标准等材料通过以上方式寄回教育部

考试中心中英教育测量学术交流中心。 5、人员培训：教育

部考试中心中英教育测量学术交流中心将定期对各承办机构

口试培训官进行培训，各承办机构口试培训官应对所属各考

点的口试考官进行培训。 第四章 阅卷、成绩处理和证书的发

放 一、笔试答卷评阅 各承办机构将当次考试的笔试答卷按照

要求寄送到阅卷地点，由教育部考试中心中英教育测量学术

交流中心评阅。 二、口试成绩评分 口试考官根据口试试卷一

起寄送的评分标准对考生进行评分。 三、成绩处理、证书发

放 1、笔试试卷由教育部考试中心中英教育测量学术交流中

心评阅完成后,剑桥大学考试委员会划定等级分数线,确定考生

等级成绩。 2、英国剑桥考试委员会及教育部考试中心中英

教育测量学术交流中心共同印制、颁发证书，由各承办机构

分发给考生。 第五章 考试违纪处理 一、考生在考试中作弊或

者出现其他违纪情况,考点应当记录违纪情况并报告上一级考



试机构,取消其考试成绩。 二、承办机构和考点出现下列情况

之一的, 国家教育部考试中心中英教育测量学术交流中心将暂

停或取消其资格： 1、承办机构和考点因工作失误造成严重

考场事故、集体舞弊、试题泄密等情况的； 2、考场秩序混

乱的； 3、不执行教育部考试中心中英教育测量学术交流中

心有关规定，自行其事的。 第六章 考试信息管理 一、指定专

人负责考试信息管理，配备必要的机器设备。 二、考试信息

包括考生基本情况、考区、考点、考场设置、考试情况、考

试成绩等。各承办机构、考点应当及时、认真、正确地填报

教育部考试中心中英教育测量学术交流中心指定格式的表格

和提供的信息管理软件。 考生守则 一、考前二十分钟，考生

凭《准考证》、《考试通知单》等证件进入规定的考场。 二

、考生入场只准带铅笔、十二色彩笔、圆珠笔、钢笔、三角

板圆规等必要的文具。禁止携带任何书籍、笔记、资料、报

刊、草稿纸、涂改笔(纸)，以及各种无线通讯工具(如寻呼机

，移动电话)，/电子记事本等与考试无关的物品，考场内不

得相互借用文具。 三、考生入场后，按号入座，将本人《准

考证》、《考试通知单》放在课桌上，以便核验。 四、统一

开考信号发出后才能开始答题。 五、考试听力部分开考后，

迟到的考生不得参加考试，开考三十分钟后，方准交卷出场

的，出场后不得进场续考。 六、考生领到试卷后，必须先在

指定位置准确，清楚地填写姓名，准考证号，座位号等栏目

。 七、考生必须严格按照试卷要求在试卷上分别用蓝，黑色

圆珠笔(或钢笔)和铅笔答题。 八、考生遇试卷分发错误及试

题字迹不清等问题可举手询问，监考人员应当众答复；涉及

试题内容的疑问，不得向监考人员询问。 九、考生在考场内



必须保持安静，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准交头接耳，左顾右

盼；不准偷看，抄袭他人答案；不准夹带，冒名或换卷，对

于违反考场规则，不服从监考人员管理和舞弊者按违反考场

规则处理，情节严重的将取消本次考试资格或限期停考。 十

、考生离开考场时必须交卷，不准携带试卷离开考场。离开

考场后不准在考场附近逗留和交谈。 考试结束铃声响后考生

立即停止答卷，并将试卷按顺序整理好放在桌上，待监考人

员允许后方可离场。 十一、笔试结束后，考生应服从监考人

员的管理，在口试候考室等待口试考试。口试完毕后，考生

应迅速离开口试室，不得与候考室考生接触。 十二、考生应

自觉服从监考人员的管理，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妨碍监考

人员进行正常工作。监考人员有权对考场内发生的问题，按

规定作出处理。 监考员守则 一、监考是一项严肃的工作。监

考人员是国家考试在考场的执法者，是考试实施真实有效的

鉴定人。监考人员必须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做好考场的监督检

查工作，严格维护考场纪律，制止违纪行为，确保考试公正

顺利进行。 二、监考人员考前必须参加培训，认真学习考试

的有关政策规定，熟悉监考业务，不经培训不准监考。 三、

监考人员必须佩带规定标志，严格遵守考点作息制度，不迟

到，不早退，不擅离职守。 四、考前领取分发试卷必须严格

遵守交接手续。考试级别，密封情况应认真核对，发现异常

情况应立即向考点负责人报告。 五、考生入场前应检查清理

考场。 六、开考前三十分钟监考人员领取试卷后直接进入考

场。 七、开考前二十分钟，监考员组织考生有秩序地进入考

场，认真核对每一位考生的《准考证》、《考试通知单》等

统一规定的证件与照片是否一致。核对完毕后，监考员应认



真向考生宣读《考生守则》及考试的注意事项。 八、开考前

十分钟，监考员当众启封试卷袋，并认真核对无误后，分发

试卷，并指导考生正确填写姓名，准考证号，及座位号等。

如发现试卷差错，应及时换取备用试卷，遇有漏印，重印，

错印等，立即请示考点负责人，采取有效措施，保证考试实

施。 九、开考时间由考点统一发信号，监考员宣布开始答卷

。 十、考试开始后，一名监考员在前台监视，另一名监考人

员逐个认真核对考生在试卷上所填写的姓名，准考证号是否

正确，完整，考生本人与《准考证》上的照片是否相符。若

有问题，立即查明，予以处理。 十一、考试听力部分开考后

，迟到的考生不得参加考试，开考三十分钟后，考生方可交

卷出场。监考员在开考三十分钟后应填涂《缺考登记卡》并

对缺考试卷和空白试卷分别在得分处加盖或书写“缺考”或

“空白”。 十二、监考人员对试题内容不得作任何解释，但

对试卷印刷文字不清之处所提出的询问应当众答复，试题有

更正时应及时板书当众公布。 十三、监考人员应认真监督考

生应试，制止考生违反考试纪律的行为，不得隐瞒袒护,并将

违纪考生如实填入《考场记录》,没收违纪证据，并附在《考

场记录》后。对扰乱考场秩序者应报告考点负责人及时处理

。 十四、监考人员对考生既要严格执行纪律，又要耐心热情

，不要因执行纪律而影响考场正常秩序。 十五、监考人员有

权制止除佩带规定标志以外的人进入考场。未经当地考试部

门允许，不得在考场内照相，录象。 十六、监考人员在考场

内应集中精力，严肃认真，忠于职守，不得做与监考无关的

事情(如吸烟，阅读书报，谈笑，抄做试题，检查考生答题情

况)，不得提前和拖延考试时间。考试期间，不得以任何理由



把试卷带出或传出考场。 十七、考试终了前十分钟，监考员

应当众宣布离终考所剩时间。 十八、考试终了信号发出后，

监考员要求考生立即停止答题，将试卷翻放在桌上。监考员

应认真填涂缺考考生准考证号及座位号，检查核对试卷所填

写的准考证号，试卷页数是否完整；然后依座位序号（包括

缺考考生）从小到大（小号在上，大号在下）清点，整理考

生答卷，考生退场；并认真填写考场记录和应考，缺考，实

考人数。 十九、监考员将整理好的考生答卷交考点主任验收

合格后，装订密封，不能漏装，错装或倒装。 二十、每级考

试结束后，监考员应清理考场。 二十一、监考员不得监守自

盗，不准暗示，协助或支持考生违纪、舞弊，考试工作人员

违纪者，视其情节将按有关规定给予处分，直到追究法律责

任。 附：考试时间及内容：级别 考试内容 考试时间 题型数 

试题数一级听力读写口语约 20 分钟 20 分钟 5 分钟 总计 45 分

钟4522025二级听力读写口语约 25 分钟 30 分钟 7 分钟 总计 62 

分钟5622540三级听力读写口语约 20 分钟 40 分钟 9 分钟 总计

69 分钟5722550 主考职务 一、主持本考点的考试，全面负责

本考点的工作。 二、选聘、培训监考人员及其他工作人员。 

三、布置考场及考点各项设施，做好考前准备。 四、如因试

卷不完整，字迹模糊，错装等原因造成考试无法正常进行，

须报告承办机构批准，启封备用试卷，主考在试卷袋上签名

负责。 五、考试结束后，组织和验收各考场的答卷装订与密

封，并派专人保管与保卫，按时送到承办机构指定地点。 六

、切实组织好安全保卫工作，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重大问题

要立即报告承办机构。 七、按规定处理本考点发生的其他重

大事项并及时报告承办机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